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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4 年第 26 號    

2014 年 9 月 2 日討論 

諮詢擬議修訂《藍地及亦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 S/TM-LTYY/6》 

1. 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有關《藍地及亦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

S/TM-LTYY/6》(下稱「大綱圖」)的擬議修訂，並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2. 前言

2.1  政府在《2014 年施政報告》中宣布以 470 000 個單位作為未來十年

公私營房屋的新供應目標，當中公營房屋（包括公共租住房屋（公

屋）和資助出售房屋）將會佔新供應的六成（即約 282 000 個單

位）。這對政府及社會是一大挑戰。面對香港房屋短缺問題，當局正

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，增加短、中和長期的土地供應。在這前提

下，當局擬議將一幅位於藍地新慶路的土地改劃作擬議公營房屋發

展。此外，《2014 年施政報告》亦表示，政府會繼續以多種方式，

包括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」，增加安老宿位的供應。當局

擬把一幅位於福亨村路以東的土地改劃，以作擬議安老院舍之用。  

2.2  是次大綱圖的修訂，亦包括反映已大致完成的「綜合發展區」計劃

及現有土地用途。  

3. 擬議修訂項目  (圖 1 及圖 2)

福亨村路以西（修訂項目 A1 至 A6）（約 5.06 公頃）（已大致完成的「綜

合發展區」)  

3.1  位於福亨村路以西的豫豐花園已於 2007 年落成。為反映這項已完成

的發展計劃，當局擬把豫豐花園由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改劃爲「住

宅（乙類）4」地帶。在豫豐花園毗鄰的福亨村路花園，擬由「綜合

發展區」地帶改劃爲「休憩用地」地帶。至於該「綜合發展區」地

帶的其餘部分，亦擬適當改劃為「住宅（乙類）3」地帶、「綜合發

展區（1）」地帶、「商業（1）」地帶、「道路」。各擬議地帶的發展參

數限制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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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項目 擬議地帶 發展參數限制  
A1 「住宅（乙類）4」地帶  

（即豫豐花園） 
• 面積: 約 3.08 公頃 
• 最大住用樓面面積: 74,947

平方米 
• 最大非住用樓面面積: 

3,858.012 平方米  (其中最少

1,058.012 平方米為幼稚園暨

幼兒中心) 
• 最高建築物高度: 主水平基

準以上 61.5 米 
• 須提供 34 個公眾汽車車

位、8 個公眾貨車車位及兩

個垃圾收集站 
A2 「休憩用地」地帶 

（即福亨村路花園） 
• 面積: 約 0.75 公頃 
 

A3 「住宅（乙類）3」地帶 • 面積: 約 0.4 公頃 
• 最高地積比率: 2.1 倍 
• 最大上蓋面積: 40% 
• 最高建築物高度: 12 層 / 36

米(不包括停車場) 
A4 「綜合發展區（1）」地帶 • 面積: 約 0.46 公頃 

• 最高地積比率: 2.11 倍 
• 最高建築物高度:主水平基準

以上 57 米 
A5 「商業（1）」地帶 • 面積: 約 0.37 公頃 

• 最高地積比率: 2.11 倍 
• 最高建築物高度:主水平基準

以上 55 米 
A6 「道路」(即現有停車灣) • 面積: 約 0.02 公頃 

 

福亨村路以東（修訂項目 B）（約 1.23 公頃）（安老院舍）  

 

3.2  根據有關非政府機構向當局提交的最新建議，擬議的安老院舍發展

預計可提供約 1,400 個宿位及附屬設施。為配合上述擬議安老院舍

發展，擬把福亨村路以東的一幅土地由「住宅（丙類）」地帶、「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、「住宅（丁類）」地帶，改劃為「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 (1)」地帶。發展參數限制如下:  

 
 



-3- 
 

 

• 最大總樓面面積 : 35,000 平方米  

• 最高建築物高度:  主水平基準以上 50 米  

 

港深西部公路高架段橋底部分（修訂項目 C）（約 5.27 公頃）  

 

3.3  擬把港深西部公路的高架段橋底的政府土地，由「住宅（丙類）」地

帶、「住宅（丁類）」地帶、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改劃為「道

路」，以反映已完成的公路。  

 

新慶路新慶村以南和以西（修訂項目 D）（約 9 公頃）（公營房屋）  

 

3.4  因應在新慶路新慶村以南和以西的擬議公營房屋發展，擬把有關土

地由「住宅（戊類）」地帶及「綠化地帶」，改劃為「綜合發展區  

(2)」地帶。發展參數限制如下 :  

 

• 最高地積比率 : 5 倍  

• 最高建築物高度:  主水平基準以上 125 米  

 

3.5  有關擬議公營房屋發展的內容，請參閱房屋署的相關文件（文件

2014 年第 25 號）。  

 

3.6  就以上擬議修訂項目，我們諮詢了各有關政府部門，有關發展不會

對現有的基礎設施、社區及休憩用地需求構成負面影響。政府當局

亦會提供相關的配套設施，確保建議不會對當區的交通、環境、通

風及視覺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。   

 

4. 徵詢意見 

 

請各議員對上述擬議修訂提出意見。城規會在考慮大綱圖擬議修訂項目

時，會考慮收集到的意見。如城規會同意有關修訂項目，城規會將根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經修訂的大綱草圖作公眾諮詢，為期兩個

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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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附件 

 

圖 1 位置圖 - 擬議修訂項目 A1 至 A6, B 及 C  

圖 2 位置圖 - 擬議修訂項目 D  

  

 

規劃署 

屯門及元朗西規劃處 

2014 年 8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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